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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理标志作为兼具经济价值与文化传承功能的知识产权类型，其法律保护面临多重挑战。文章结合相关

案例，揭示地理标志保护面临的三重困境，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9年11月1日施行，以下简

称《商标法》)与《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的竞合保护；国际法与国内法存在衔接障碍；跨界使用权利

边界不明。对此，文章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制定统一的《地理标志法》，发布类案裁判指引；积极对

接国际标准和加强跨境执法协作；通过关联性测试与恶意使用黑名单制度划分跨界使用权利边界。从而

为实现乡村振兴、促进文化传承提供合理性建议，为国际地理标志保护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操作的

可行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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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typ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at boasts both economic value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functions,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face multiple challenges in legal protection. Combining relevant cases,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ree major dilemmas in the protec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the overlap-
ping protection between the Trademark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ffective November 
1, 2019,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Trademark Law)and the Measur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Geo-
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s; inadequate alignment between international law and domestic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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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mbiguous boundaries for cross-border use rights. In respons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ar-
geted solutions: enact a unifie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Law and issue judicial guidelines for similar 
cases; actively align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strengthen cross-border law enforcement co-
operation; and define the scope of rights for cross-border use through link tests and a blacklist sys-
tem for malicious use. This paper aims to offer rational suggestions for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
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as well as practical solutions with solid theoretical grounding and op-
erability for th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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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地理标志的独特性体现为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双重价值属性。经济上，地理标志通过品牌效应推

动地区特色产业升级，例如“龙泉宝剑”凭借传统锻造技艺与地理标志认证，形成高附加值产业链，成

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文化上，地理标志承载着历史记忆与集体认同，例如“慕尼黑啤酒”不仅是德

国巴伐利亚酿造工艺的象征，更通过《中欧地理标志协定》(2021 年 3 月 1 日生效)成为跨文化传播的纽

带。 
然而，“龙泉宝剑”案 1折射出国内法层面的矛盾，即难以协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

称《商标法》)对历史商标的排他性保护与《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2024 年 2 月 1 日施行)等部门规

章对公共利益的追求；“慕尼黑啤酒”案 2则凸显国际法与国内法衔接不畅，如《中欧地理标志协定》

要求对互认产品实施与欧盟 PDO/PGI 体系等效的保护，但我国证明商标允许非原产地企业合法使用地

理标志名称，导致侵权认定标准不一，削弱国际互认的法律效果；而“干邑”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3是跨

界使用权利行使边界模糊的体现，跨界使用地理标志名称虽未直接引发市场混淆，却可能通过名称泛

化削弱其独特性，即地理标志反淡化保护不足。 
上述问题不仅影响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与可预测性，还会阻碍地理标志在乡村振兴、文化传承与国际

竞争中功能的有效发挥。只有通过制度整合与规则重构，方能在法治框架下实现地理标志保护的多元价

值平衡。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国内法与国际法的系统性研究揭示地理标志保护问题的困境，从而对应提

出冲突协调、法律衔接、权利边界明晰的建议。 

2. 地理标志保护的国内法矛盾与协调 

我国国内法对于地理标志保护存在矛盾，这主要指以《商标法》为基础的私权保护路径和以《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办法》为核心的公共利益管理路径之间的分立。二者存在本质差异，引发法律适用的不确

定性。 

 
1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浙行终 749 号。 
2参见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安徽省 2023~2024 年地理标志、官方标志、特殊标志、奥林匹克标志行政保护典型案例。 
3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苏知终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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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商标权与地理标志权 

2.1.1. 《商标法》与《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的竞合保护 
地理标志保护的双重保护源于我国法律体系的特殊历史背景。一方面，《商标法》通过集体商标或

证明商标实现对地理标志的私权保护，强调排他性权利；另一方面，《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等部门

规章以行政认证为核心，侧重保护公共利益。基于权利属性[1]，地理标志公私权复合属性使其难以适配

以个体排他性为预设的商标法体系。 
因此，当同一地理标志名称既被注册为商标又通过行政认证时，法院需在个案中权衡《商标法》的

排他性保护与《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的公共利益导向。由于二者在立法目标、效力层级和权利边界

上缺乏协调统一，实践中常出现合法但不合理的跛脚裁判。 

2.1.2. 正当使用的认定标准不一 
由于立法的不统一，司法实践中对地理标志正当使用的认定标准存在分歧。有的法院倾向于保护商

标权，强调其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商标权利人有权合理使用商标中的地理标志名称；有的法院则更注

重地理标志的集体利益，倾向于地理标志的质量保证功能，认为未经许可的使用构成侵权[2]。正当使用

的认定标准不一，导致司法自由裁量空间过大，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可预测

性。 

2.2. “龙泉宝剑”案 

1) 基本案情 
浙江省龙泉地区拥有悠久的宝剑锻造历史，龙泉宝剑锻造技艺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宝剑已

成为当地特色文化产业。本案主要围绕浙江省龙泉宝剑厂注册的“龙泉牌图片”商标展开。龙泉宝剑厂

主张其享有商标专用权，举报御剑堂刀剑厂未经许可，在淘宝店铺和自建网站使用“龙泉宝剑”字样，

后龙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御剑堂刀剑厂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处以罚款。御剑

堂刀剑厂不服，以龙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2) 争议焦点与裁判结果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商标显著性与地理标志公共资源的冲突。龙泉宝剑厂的

商标注册于 1979 年，早于地理标志制度建立，其历史权利能否对抗后续地理标志的集体属性？目前法律

对此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二是法律适用选择问题。法院在裁判中优先适用《商标法》，从使用方式是否

超出“必要描述”的角度判断正当使用，但未深入审查被告产品是否符合地理标志产品的工艺标准。 
最终，法院认为被告不属于善意正当使用范畴，构成商标侵权。但理由未充分回应地理标志的公共

属性，暴露出私权保护路径存在架空地理标志公共价值的风险。即使被告产品可能符合传统工艺，但因

其对“龙泉宝剑”字样的使用方式超出必要程度，仍被认定侵权。此案揭示了双重保护路径下历史商标

权与新兴地理标志的深层矛盾，阻碍地区特色产业发展。 

2.3. 地理标志保护制度的重构路径 

2.3.1. 制定统一的《地理标志法》 
立法层面需制定统一的《地理标志法》[3]，确立“产地 + 品质 + 声誉”三位一体的认定标准，以

专门法为主导[4]，明确地理标志优先于普通商标的保护原则。例如，要求与地理标志冲突的历史商标逐

步限制使用范围或转移至行业协会管理，避免私人垄断公共资源。此外，还需理顺行政管理体制，将农

业农村部门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认定权限统一划归国家知识产权局，解决因碎片化管理导致的职责不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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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2.3.2. 发布类案裁判指引 
司法层面需发布类案裁判指引，统一正当使用的认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可通过指导性案例明确以

下规则：一是符合地理标志标准的企业无需加入协会即可正当使用名称，但需规范标注产地等信息；二

是举证责任倒置，要求商标权利人举证证明被告产品不符合地理标志标准，而非单纯依赖商标注册有效

性。 

3. 地理标志保护的国际法与国内法衔接 

国际地理标志保护的复杂性不仅源于各国法律体系的差异，更在于国际义务与国内法实践的有效衔

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中国在地理标志保护领域迈入国际协作的新阶段，但其落地实

施仍面临法律转化与执法对接的挑战。 

3.1. 国际法与国内法衔接的现实挑战 

3.1.1. TRIPS 协定与《中欧地理标志协定》 
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框架以协调欧盟标准与美国标准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1995 年 1 月

1 日生效，以下称“TRIPS 协定”) [5]为基础，其第二十二条 4要求成员国为地理标志提供有效保护，防

止不正当使用和不当竞争行为，且对葡萄酒和烈酒以外的产品仅提供相对保护。为解决 TRIPS 框架下保

护力度不足的问题，我国签署了首个全面对接国际标准的地理标志双边协定——《中欧地理标志协定》，

要求我国对欧盟地理标志提供与欧盟原产地保护体系(PDO)和地理标志保护(PGI)体系等效的保护，包括

产地唯一性、生产工艺标准化及侵权追责力度等。尽管如此，但这一国际义务能否在我国有效实施还需

将其转化为国内法的具体规定。 

3.1.2.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适配难题 
实践中，国际义务转化为国内法的具体规定面临较大困难。现行地理标志保护采用《商标法》与《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的竞合保护，本身就存在规定不一致的情形，再加上欧盟通过专门法实行高力度

保护水平和全过程严格监管，导致矛盾之上再生矛盾。 
以产品的地域性为例，欧盟 PDO 要求产品的原料、加工、包装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在特定区域进行；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允许部分环节跨区域完成；《商标法》要求商品产地应当与地理标志的实际

地域范围相一致。这种差异导致中欧互认地理标志产品在执法中出现法律适用难题，容易引发国际争议。 

3.2. “慕尼黑啤酒”侵权案 

1) 基本案情 
根据《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慕尼黑啤酒”被纳入中欧地理标志互认清单，我国应对其提供与欧盟

PDO 等效的保护，即仅允许德国慕尼黑地区生产的啤酒使用该名称。本案中，安徽某啤酒公司委托代工

生产桶装啤酒，在包装上突出使用“慕尼黑啤酒”标识，并标注“德国工艺”字样。经查明，其啤酒原料

与酿造地均位于中国，未通过欧盟 PDO 认证。 
2) 争议焦点与裁判结果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法律解释的国际冲突。其一，欧盟 PDO 与国内法律对于产地标准不一。同一名

 
4《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在地理标志方面，各成员应为有利益关系的各方提供法律手段以阻止：(a) 用
任何方式在标示和说明某一货物时指示或暗示该有关货物来源于一个非其真实原产地的地理区域，从而在该货物的地理来源方面

误导公众；(b) 任何构成《巴黎公约》(1967)第十条之二意义下不公平竞争行为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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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分别在国际、国内层面被“合法”使用，引发国际规则冲突。其二，侵权认定标准存在差异。欧盟在不

造成消费者混淆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唤起联想”[6]的客观行为即认定地理标志侵权；而我国对正当使

用的容忍度较高，常以是否造成消费者混淆的主观标准裁判。 
本案中，被告安徽某啤酒公司主张其使用“慕尼黑”仅为描述工艺风格，但欧盟认为此类使用仍会

削弱地理标志的独特性，侵犯地理标志产品的合法权益。但我国执法部门认为，其标签设计刻意模仿“慕

尼黑啤酒”风格，易使消费者误认为产品源自德国慕尼黑地区，以“是否造成消费者混淆”为标准而非

欧盟 PDO 所强调的原产地不符，最终依据《商标法》认定其构成侵权。 
尽管《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要求双方互认地理标志，但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导致在此类案件中难

以达到欧盟标准。若欧盟认为我国未履行《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所规定义务，可能导致互认清单中的中

国地理标志在欧盟市场面临对等报复。 

3.3. 衔接机制优化路径 

3.3.1. 积极对接地理标志保护国际标准 
前文提到制定统一的《地理保护法》，在制定此法的过程中应将国际法衔接问题考虑在内，使我国

地理标志保护法律体系与国际接轨，提升保护力度与效率，更好应对国际规则博弈。但是，国际地理标

志保护，存在通过专门法保护的欧盟标准与通过商标法保护的美国标准，我国与欧盟达成了上述《中欧

地理标志协定》，也与美国缔结了《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2020 年 2 月 14 日生效)，因此，要注意实

现两大国际标准的平衡[7]。 
例如，可借鉴欧盟风土(Terroir)理论[8]，将产品品质与产地的自然因素、人文因素的关联性作为核心

审查要件，要求申请企业提交全产业链合规证明。同时，将《商标法》中证明商标和集体商标的保护范

围限定于国际非互认地理标志，从源头避免与欧盟标准产生法律冲突，原因在于我国已通过专门法保护

已互认的地理标志，切实履行国际义务。 

3.3.2. 加强地理标志跨境执法协作 
2024 年黄山区与石台县签订《知识产权领域跨区域保护合作协议书》[9]，通过资源共享与执法协同

打击假冒地理标志行为，此模式可类推至国际层面，即建立国际地理标志保护中心。其主要职能包括但

不限于：提供法律咨询和技术支持；建立跨境侵权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和处理跨国地理标志侵权行为；

组织中外专家开展技术交流，统一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检测标准和认证程序。 
另外，浙江省已成为全球二维码迁移计划(GM2D)的示范区，可通过二维码实现产品全链条溯源。这

一技术应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并用于跨境地理标志监管，确保地理标志产品符合国际标准。除此之外，

应针对企业开展地理标志合规培训，明确外国市场准入标准，确保生产和出口合规地理标志产品。 

4. 地理标志保护与跨界使用边界 

地理标志的保护不仅涉及权利人与侵权者的直接冲突，更关乎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协调与平衡。随着

跨界经营与品牌联名等营销手段的日益普遍，地理标志的反淡化保护逐渐成为司法实践的核心议题。 

4.1. 反淡化保护的立法目的 

4.1.1. 防止地理标志通用化 
反淡化理论来源于商标法，旨在防止他人对驰名商标的使用导致其显著性降低[10]，对地理标志进行

反淡化同样是对其所具有的独特性的保护。地理标志的独特性建立在特定地域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之

上，本质是产品类别而非商业标记[11]，主要功能是向消费者传递确保产品品质的真实地域信息。一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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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标志被通用化或者跨行业滥用，其与特定产区的联系将被削弱，最终退化为普通商品名称。例如，“香

槟”因长期被用作气泡酒代称，导致消费者逐渐忽略其与法国香槟地区的专属关联。有学者指出，“地

名 + 品名”难以辨别或查处[12]，知名度越高的地理标志，越容易走向通用化。这一现象揭示了反淡化

保护的紧迫性，亟需通过法律方式降低地理标志的通用化风险，维护其具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综合

价值。 

4.1.2. 兜底跨界侵权认定 
反淡化是对商誉价值与公共利益的双重保护。地理标志的商誉不仅体现为市场识别功能，更承载着

地区文化遗产的传承使命。法律需在合理使用与不当使用之间划分清晰边界，对于任何侵犯地理标志的

行为均应给予法律的否定性评价。除《商标法》和《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等专门法之外，《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 年 10 月 25 日施行，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涉及地理标志

的保护[13]。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第四款 5规定，经营者不得实施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

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这为地理标志的跨界反淡化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干邑棕汽车

命名案是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途径寻求救济的典型案例。 

4.2. “干邑”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1) 基本案情 
法国干邑地区生产的“干邑”白兰地，作为首个在我国受专门保护的外国地理标志产品，在消费群

体中享有颇高声誉与影响力。然而，作为被告的两家汽车公司在营销活动中，将所售车型命名为“干邑

特别版”，还以“干邑棕”定义汽车外观颜色，并强调其与法国干邑白兰地的高雅格调相关联。对此，法

国干邑行业办公室提出异议，认为两被告借助“干邑”这一地理标志开展汽车商业推广，属于不正当竞

争行为。为维护权益，其向法院提起诉讼。两被告则辩称“干邑棕”仅为颜色描述，与地理标志无直接关

联。 
2) 争议焦点与裁判结果 
地理标志的赋予权利人禁止他人不当使用的权利，地名等通用名称则要求法律对权利行使施加必要

限制。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地理标志与地名等公共资源的冲突。因此，法院在裁判中需回答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跨界使用是否实质性削弱地理标志的独特性；二是如何界定合理使用与不当使用的标准。原告与被

告分属葡萄酒行业与汽车行业，被告行为虽未直接导致消费者混淆，但其刻意建立与地理标志的关联性，

构成对商誉的攀附与公共资源的侵占，突破了权利行使的合理边界。法院最终判决认定被诉行为构成不

正当竞争。 

4.3. 跨界权利行使边界的划分方法 

4.3.1. 建立关联性测试 
《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地理标志保护的重要补充，在司法层面明确其兜底条款的适用至关重要。

对于跨界使用地理标志名称，若导致消费者混淆或可能淡化地理标志的显著性，即使不构成直接的商标

侵权或专门法侵权，也可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提供救济。 
适用前提是法院需进行关联性测试[14]，综合评估跨界使用是否实质性建立起与地理标志的联系、是

否存在攀附商誉的主观意图以及是否导致显著性弱化或公共利益受损等；对于描述性使用、非商业性使

 
5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 修订)》第七条第四款：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

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四)其他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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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合理使用行为，不应认定侵权，以避免过度限制公众的合法权益。 

4.3.2. 制定恶意使用黑名单 
提升行政监管力度不可或缺，制定恶意使用黑名单可有效遏制滥用地理标志名称的行为。对于明知

是地理标志而故意跨界使用、实施攀附商誉、误导消费者的行为或者从事其他损害地理标志的企业和个

人，将其列入黑名单，通过动态名单管理进行重点监管和处罚。制定恶意使用黑名单可以包括加大行政

处罚力度、限制其申请地理标志保护、限制市场准入以及限制参与政府采购或融资活动等。通过行政监

管的强化，形成对恶意使用地理标志行为的有效震慑，从而维护地理标志产品市场的良好秩序。 

5. 结语 

地理标志保护在乡村振兴与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实践价值日益凸显。国内层面，地理标志制度为“龙

泉宝剑”、“五常大米”等地方特色产品赋予品牌溢价，推动农民增收和产业链升级，成为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国际层面，地理标志产品通过国际条约进入国际市场，不仅有利于提升产品竞争力，

更通过“茅台酒”、“安溪铁观音”等文化符号的输出，增强国家软实力。然而，地理标志的保护存在三

重困境，亟需系统性、针对性解决路径。 
地理标志保护的法律困境本质上是制度分散性与利益复杂性的集中映射。通过国内法整合、国际法

衔接与跨界使用边界重构的三重路径，地理标志保护法律体系将迈向系统性完善。国内法层面，需要制

定统一的《地理标志法》，解决竞合保护问题；明确“产地 + 品质 + 声誉”的认定标准，并通过最高

人民法院的类案裁判指引统一司法实践尺度；国际法层面，积极对接国际标准，制定《地理标志法》时

将国际规则纳入考量，充分协调欧盟标准与美国标准；跨界使用要明晰合理使用与不当使用的边界，既

要防止地理标志通用化风险，也要防止过度限制公众的合法权益。 
地理标志保护，既是理论难题，更是实践挑战。唯有通过整合国内法、对接国际标准以及明晰跨界

使用边界，才能构建科学合理的地理标志保护体系，才能充分发挥地理标志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为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知识产权保护事业和全球经贸合作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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